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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發成果第四、五年專利維護聲明書
發明人                   教授，代表聲明事項：
	項次
	聲明事項
	已知悉(打Ｖ)

	一
	發明人全體皆同意：
1.專利獲證後以維護5年為原則，並由產總中心辦理公告推廣，發明人若欲自行繳納專利年費，其專利所有權仍歸屬校方所有。
	

	二
	第四年至第五年發明人應積極策劃專利技術移轉、簽訂產學合作或參與創業相關計畫。將研發成果投入市場，達最佳價值化。
	 

	三
	發明人皆同意依據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作業細則」第四點規定，第六年時尚無技術移轉或參與計畫徵件之專利，提送產學營運委員會審議，評估本校無授權使用或無技術服務之效益者，且發明人無意願自行維護，本校得依不同態樣之研發成果，辦理終止維護。
	

	四
	研發成果專利權之維護依據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作業細則」第三點規定辦理。
	

	五
	研發成果授權金及衍生利益之分配依據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作業細則」第六點規定辦理。
	

	1. 專利名稱
	（中文）

	
	（英文） 

	2. 已獲專利類別
	□發明  （證書號：          ）
□新型  （證書號：          ）

	3. 專利有效國家
	□中華民國（專利權期間自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）
□美國（專利權期間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）
□日本（專利權期間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）
□歐盟（專利權期間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）
□其他   （專利權期間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）

	4.目前專利相關歷程
	□配合推廣活動，列舉近2年案例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□本專利獲獎紀錄，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
□參與過創業相關計畫，計畫名稱：______________；技術名稱：_______
□預計投本年度的創業相關計畫，計畫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；技術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
□洽談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廠商: _____________；技術名稱：______________
□無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　　　　　產學營運總中心
　　發明人代表：          （簽章）　　　　　承辦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簽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　任：    ＿＿＿＿  ＿（簽章）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